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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1－00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21年 2月 25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0年产品回溯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提名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1－00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选举曹青杨先生、

王晓青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曹青杨先生及王晓青女士将与本公司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

他监事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曹青杨先生、王晓青女士作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的任期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直至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曹青杨先生和王晓青女士简历如下：
曹青杨先生，1963年 5月出生，自 2019年 7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自 2011年 2月起担任本公司产品开

发部总经理。 2008年至 2011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统计工作组组长。 2004
年至 2008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局副秘书长兼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局副秘书长。 曹先生于 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王晓青女士，1965年 10月出生，自 2019年 12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自 2018年 4月起先后担任
本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6年 5月至 2018年 4月期间担任本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纪委书记。 2010年至 2016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县域保险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审计部副总经
理。 2003年至 2010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个险销售部代理人培训处副处长、业务督察处副处长、代
理人管理处处长、综合开拓处高级经理，北京市分公司营业五部副总经理。 王女士于 1988年毕业于南
京通信工程学院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08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名，亲自出席 10 名，委托出席 1 名，梁定邦董事
委托杨绍信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杨国中监事长、王景武副行长、徐守本副行长及监事会
成员列席会议。官学清董事会秘书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陈四清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廖林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廖林董事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0票，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决定聘任廖林先生为本行行长。该任职经董事会批准后，须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核准，自核准之日起生效。廖林先生任行长后，不再兼任本行首席风险官。
廖林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日，廖林先生与本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利益关系，亦
无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部所指本行任何股份权益。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二、关于选举廖林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廖林董事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0票，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董事会选举廖林先生为本行副董事长，同时兼任本行授权代表。 廖林先

生的任职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副董事长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三、关于廖林先生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任职的议案
廖林董事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0票，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执行董事的任职调整情况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需要，董事会批准廖林先生在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任职：
廖林先生担任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及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

员，不再担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上述任职自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行长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附件：廖林先生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廖林先生简历
廖林，男，中国国籍，1966年 2月出生。
廖林先生 2019年 11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20年 4月起兼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

2020年 7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事。 廖林先生 1989 年 7 月加入中国建设银行，2003 年 11 月任
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副行长，2011 年 4 月起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行长、湖北分行行长、北京
分行行长，2017 年 3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副
行长（2018年 9月至 2019年 5月兼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

廖林先生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获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09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 月 4 日披露了《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持有公司股份 67,963,37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2%）的股东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计划在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9,350,05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 2020年 11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该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过半，中国信达未实施减持。

公司于 2021年 2月 25日收到了中国信达出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收市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中国信达未减持公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中国信达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中国信达在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没有变化，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67,963,375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7.0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中国信达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

股份，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的情况。
3、中国信达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中国信达出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1-00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二〇二一年第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决议表决截止日为 2021
年 2月 25日。 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2月 18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 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名。 会议由张东宁董事长召集。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通过《北京银行 2021年二级分行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1-09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份中国地区 MDI 价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2021 年 3 月份开始，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区聚合 MDI 分销市场挂牌价 28000
元/吨（比 2月份价格上调 7500元/吨），直销市场挂牌价 28000元/吨（比 2 月份价格上调 7500 元/吨）；
纯 MDI挂牌价 28000元/吨（比 2月份价格上调 4000元/吨）。

此价格仅为公司挂牌指导价，实际成交价格与挂牌指导价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平安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现金认购代办券商

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财富”）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本公司自 2021 年 2 月 26 日起新增东方财富为平安中证畜牧养殖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养殖 ETF；扩位证券简称：养殖 ETF）（基金认购代码：516763）
的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特别提示： 平安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2021年 2月 24日至 2021年 2月 26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8
网址：http://www.18.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1-临 016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2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 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刘伟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6 人，代表股份 863,782,396 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690％。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人， 代表股份 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863,782,29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69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代表共 14人，代表股份 104,002,6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1375％。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管建军律师与李笛鸣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采用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孟玮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3,326,0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反对

456,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546,2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12％； 反对
456,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汤敏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2,917,8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反对

844,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138,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87％； 反对
844,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21％； 弃权 2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

3、审议通过《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2,912,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

86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133,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40％； 反对
869,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2,912,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

86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133,1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40％； 反对
869,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2,902,1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1％；反对

880,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122,3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36％； 反对
880,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6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54,381,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6％；反对

8,627,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88％；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01,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607％； 反对
8,627,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52％；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4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54,381,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6％；反对

8,607,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65％；弃权 79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01,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607％； 反对
8,607,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60％；弃权 79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33％。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54,381,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6％；反对

8,627,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88％；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01,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607％； 反对
8,627,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52％；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41％。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54,380,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5％；反对

8,607,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65％；弃权 794,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00,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597％； 反对
8,607,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60％；弃权 794,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43％。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54,380,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15％；反对

8,628,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89％；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00,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597％； 反对
8,628,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62％；弃权 773,8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管建军、李笛鸣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 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1-014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73,871,627.17 1,471,444,132.71 0.16%
营业利润 253,876,619.99 199,932,163.62 26.98%
利润总额 253,465,050.90 199,679,271.64 2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03,165.05 175,213,096.56 11.52%
基本每股收益 1.26 1.13 1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5% 15.98% -0.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37,225,448.58 2,003,278,752.00 5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921,668,696.01 1,174,363,700.78 63.63%

股本 186,542,748.00 155,341,500.00 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30 7.56 36.24%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比率，故增减变动幅度取本报告期数值减去上年同期数值的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7,387.16万元，同比增长 0.16%；营业利润 25,387.66万元，同

比增长 26.98%； 利润总额 25,346.51 万元， 同比增长 2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0.32万元，同比增长 11.52%。

2、2020年度，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半年大宗工程主要大客推迟验收也增加了收
入跨年结算额，而公司坚定零售中高端定位，夯实大宗工程业务落地能力，坚持产融互动，通过定增实
现与保利地产等央企进行深度合作。 在产能上，兰考工厂橱柜产能和天津工厂衣柜产能大幅释放，以
生产规模与改善工艺实现降本增效；在零售渠道上，提升中高端产品销售占比带动客单值提升；在工
程渠道上，拓展并深耕大客户，大客户数量与收入较上年同期获得较大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固特”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 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65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8.41元/股，发行数量为
2, 5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2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787.5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和《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 769.85726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50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28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2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8010858%，申购倍数为6, 328.6790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24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 105, 84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1, 810, 190.0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 15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1, 059.9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 875, 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8, 278, 75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 289, 565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9, 151股，包销金额为161, 059.91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0.08%。

2021年2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63，021-6111857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科达”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2,02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
过，于 2021年 1月 2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8号文注册同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26万股。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 303.9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 2021 年 2
月 22日（T-3日）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303.9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5.5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516.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722.1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49元 /股。

发行人于 2021年 2月 25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深
科达”A股 516.6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3
月 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3 月 1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3 月 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3 月 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105,91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4,258,128,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29595%。

配号总数为 48,516,257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8,516,256。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695.7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72.25 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3.2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88.8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34.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39667%。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
于 2021 年 3 月 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
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望软件”、“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4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1,548.6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32.2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21.51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94.8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9%，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T-1 日，周一）下午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永茂泰”）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7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7,000,000 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2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8,8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根据《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7,196.2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700,0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2,3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2662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1年 2月 2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永茂泰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758，4758，7850
末“5”位数 65968
末“6”位数 746330，246330
末“7”位数 0540387，2540387，4540387，6540387，8540387，4442934
末“8”位数 43243093，63243093，83243093，23243093，03243093
末“9”位数 07889414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永茂泰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42,3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永茂泰 A 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89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75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 2,89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753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 （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 （万股）

1 张立新 张立新 13.40 700
2 何忠 何忠 13.40 7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88,143,900,000 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
社保基金（A 类） 有效申购数量为 24,615,500,000 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27.93%；年金保险资金（B类）有效申购数量为 15,974,000,000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
量的 18.12%；其他类型投资者（C 类）有效申购数量为 47,554,400,000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
效申购数量的 53.95%。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A类（公募养老社保） 2,461,550 27.93% 2817,542 59.95% 0.01144621%
B类（年金保险 ） 1,597,400 18.12% 978,978 20.83% 0.00612857%

C类（其他 ） 4,755,440 53.95% 903,480 19.22% 0.00189989%
合计 8,814,390 100.00% 4,700,000 100.00% 0.00533219%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97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56839366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